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通辽市分公司
第四批移动通信基站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告
根据原国家环保总局环发2006[28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对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简称内蒙移动）通辽市分公司429个移动通信基站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简本进行公示。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253号令）以及2008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国家环保部2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名录》的相关规定，内蒙移动委托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国环评证甲字第1905号）就内蒙移动通辽市分公司第四批429个移动通信基站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内蒙移动通辽市分公司现有及2010年新建移动通信基站中，已建成运行218 个，拟建211个。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基站由室外和室内两部分组成：室内部分的设备在设计、制造时已采取屏蔽措施，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电磁辐射污染。室外部分有馈线和收、发天线，运行时向周围发射电磁波，在设计时应考虑使其周围环境的功率密度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基站备用电源选用免维护密封蓄电池组，不存在废水、废气的环境污染；基站为无人值守式，没有生活污水和固体废弃物产生。
运行期间室外天线不会产生噪声污染。室内部分的设备在选型时就选择了优质低噪声的设备。
三、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
基站与周围居民楼等环境敏感点应满足水平保护距离或垂直保护距离的要求。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结论
（1）电磁辐射环境监测及预测结果表明，通辽市第四批移动通信基站周围目前的功率密度最大值均低于环境总的功率密度40μW/cm2，个别基站超出单个项目功率密度8μW/cm2的限值要求。
（2）但是根据实际情况和理论计算预测，个别基站仍存在建设不规范和实际安全防护距离过近，天主瓣方向正对保护目标等情况，通过实施降低基站发射功率、调整天线方向角、提升天线挂高等污染防治措施，周围建筑物能够满足安全防护距离的要求。。
（3）本结论适用于内蒙移动通辽市分公司429个移动通信基站。
五、公众可于2010年8月6日起在 “www.nepri.com” 和“www.nm.10086.cn”网站上查阅本报告的简本。
六、征询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对本地区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意；是否知道或了解附近的移动基站项目；基站对环境质量造成的影响；从环保角度出发对本批429个移动通信基站建设所持的态度和原因；对该项目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日期
自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工程环境保护若有宝贵意见或建议，可于公示之日起十日内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如下单位： 
1、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新华东街2号
联系人：王瑞民  电话：0471-6297499           邮编：010090   
2、环评单位
单位名称：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                 单位地址：南京市浦口区浦东路10号   

联系人：潘 超   电话：025-58630836           邮编：210031   E-mail：pcxyz@21cn.com
公告发布单位：内蒙移动通辽市分公司
                                                           国电环境保护研究院
公告发布时间：   2010年8月6日
